附件1

《淮南子》中与法治相关的成语

（20个）

一定之法、一定之规、化干戈为玉帛、今是昨非、执正持平、因事制宜、拨烦理乱、任其自流、取予有节、持平之论、结党营私、诽誉在俗、悬鞀建铎、推诚相与、谏鼓谤木、绳之以法、众议成林、各守其分、涸泽而渔、焚林而猎
附件2

“豆娃说法”简介

“豆娃”是淮南普法小使者，以寓教于乐，轻松诙谐而著称，用法治文化浇灌而出的“大明星”。它诞生于“五五”普法，成长于“六五”，茁壮在“七五”普法，成名在“八五”普法，其形象灵感来自于“豆腐之法,始于汉淮南王刘安”（出自《本草纲目》记载）。

自诞生以来，“豆娃”融合《淮南子》中礼法兼治，法不阿贵，刑为等级，实质正义等传统法律文化思想精髓，不断推动淮南区域特色文化与法治文化融合发展。

历经20余年，它穿梭在古代与现代之间。从花鼓灯、推剧中的扮角、跑龙套，到参演的多部作品获全国、全省多项大奖，并作为课件登录安徽省干部教育在线，“豆娃说法”系列衍生品深受全市人民喜爱。2023年，《安徽省淮南市创建“豆娃说法”法治文化新品牌》获评第三批“全国普法依法治理创新案例”。

“豆娃”逐渐从“小舞台”走上“大舞台”，现在的“豆娃”享誉全国，绝对算是个名娃!

“豆娃”未来将在淮南法治文化天地做出更多发展，发出更加耀眼的光芒！
附件3
“豆娃说法”·《淮南子》法治成语故事创作大赛

参赛表

	序号
	作品名称
	姓名
	笔名
	报送单位
	电话号码
	通信地址
	指导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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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表说明：1.作品名称、姓名、电话号码为必填项，其他项可以选填。

2.如需用笔名参赛的，需填写笔名和姓名，并在备注栏写明“笔名参赛”。

3.以单位名义参赛的，需填写报送单位，并加盖单位公章。
3.如有其他情况也可填写备注栏。

附件4
授权确认书

本人是《                》的作者，对该作品享有著作权，承诺该作品系原创，不存在抄袭、转载、简单改编等行为。如作品涉及著作权、肖像权、名誉权等法律责任由本人自行承担，与主办方无关。

本人同意主办单位在公益宣传中无偿使用或授权第三方无偿使用该作品，同意该作品无偿在包括但不限于电视台、网络媒体、户外媒体和移动传媒上进行展示、展播。

授权人(签字)：              
联系电话：              
日期：              


